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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经验借鉴：推进工业反哺

农业政策的法制化建设
□ 唐筱霞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0005）

摘 要 本文在对日韩两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要实现从农业国向工

业国的转变，首先需要推进我国反哺农业政策的制定，并使之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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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日、韩两国隔海相望，中、日、韩三国在发展经济

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上世纪 50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日、

韩两国均为农业国，韩国当时农业及农村整体状况甚至不

如我国。但自上世纪 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初开始，日、韩两

国均采取许多重大战略加快经济起飞，较快地完成了农业

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农村环境优美，农业机械化水平高，农

村公路硬化率高，农田水利设施齐备等等，农村面貌焕然一

新，而这些都是国家实施以工哺农的结果。因此借鉴日、韩

两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农业政策，所累积的经验教

训，从中悟出一些带有规律性和共性的认识，对发展我国农

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大有裨益。

日、韩两国同属当今世界耕地少、农户经营规模较小的

国家。据 2003 年统计，日本农户的户均经营面积为 24 亩，

韩国为 22．5 亩。但经营面积狭小并未成为抑制农民收入

的主要因素。由于在工业发展过程中，日、韩政府相继推行

了“工业反哺农业战略”，并较早地开展了反哺实践，农民的

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城乡收入差距大大缩小。据了解，由于

农户户均就业人口比例高于城市家庭，日本农户户均收入

普遍高于城乡工薪家庭。2002 年户均纯收入 784 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 56 万元，人均 17 万元。1995 年韩国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比曾达 1：0．96。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虽有所拉

大，但 2001 年也达 1：0．76，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高达几倍，

形成巨大的反差。

由于日、韩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其反哺的开始期也不同。

日本开始于 60 年代初期，韩国则是自上世纪 70 年代初大

力推行“新村运动”时期开始以工哺农的。当时韩国农业和

农村的缓慢发展已成为影响工业生产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主

要障碍，为了倡导开发农业，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加快农业

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步伐，政府从财力、人力和物力等各

方面全力支持“新村运动”。据统计，在推行“新村运动”的

10 年间，政府财政投资总额高达 20007.5 亿韩元，参与“新

村运动”的人员多达 11 亿人次，新修灌溉水渠 4440 公里，

新修道路 4.4 万公里，加宽公路 4 万公里，新建农村会馆

35950 所。韩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两国的工业反哺农业分为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初级

阶段以硬件反哺为主，重点是提高固定资产装备水平，加速

农村建设，政策导向是为扩大再生产、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打下坚实基础；而高级阶段则是采取硬、软反哺相结合，以

软哺为主的方针，政策导向放在结构调整、扩大经营规模、

提高农村组织水平、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

在日、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条成功经

验就是政府极其重视政策制定，并使之法律化，以保障农业

在法制体系的保护下顺利进行。

日、韩农业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农民收入、确保农产

品供给、及改善农村环境。为此，日、韩两国形成了一整套

的法律法规体系，体现了以法保农、以法促农、以法建农。其

特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法规系列化。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开始，两国均制定了《农业基本法》，确立了农业现代

化的大政方针，同时又制定了上百个农业各领域的法规。

日、韩农业立法的突出特点：一是有明确的宗旨与目标，有

达标的具体途径和办法，有重点策略和一般对策，有明确的

奖罚条款，保护法规的连续性等等。二是政策导向明晰化。

日、韩农业法规导向明确，操作性强。在土地、价格、粮食、

流通、税制、生产、救灾、推广新技术、培养新型农民等政策

方面，补贴政策居重要位置。在补贴领域，对象、方式、程序、

数量及要求，都做了明确规定，杜绝中间截留现象。三是政

策手段经济化。日、韩两国政府对农业干预程度较高，以法

律、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在推行各项农业政策时，

两国政府均采取政府投资、低息贷款、资金补贴、价格调节

及税收控制等经济手段，以软、硬政策角度而言，以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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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政策的推行是靠资金支撑的。

为了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日、

韩两国都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安排，如确定适宜的生产和经

营方式，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提供便利的金融信贷服务以

及信息和技术服务等等。同时，两国都建立了结构合理、分

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农业管理体系，政府的制度安排、组织

管理和支持政策体系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竞争力，这是日、韩

成功经验的总结。

日、韩两国毗邻我国，在国情、农情、文化、习俗，尤其是

人文方面非常相近，我国的工业反哺农业之路可以以日、韩

两国工业反哺农业经验为镜，根据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具体

情况，我国的工业反哺农业之路必须要以建立反哺农业政

策的法制约束为前提。

首先，要加速农业立法建设，形成完善的农业法律法规

体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手段必将成为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重要政策工具，把反哺农业的政策措

施法律化，并使法律支持体系成为反哺农业的重要机制，必

须要依靠有关农业扶持的法制建设来保障农业再生产活动

和农民收入的稳定与增长。

我国农业立法中关于反哺、支持、保护农业发展的规定

比较少。即使有，很多也是以文件、条例的形式出现，许多

农业政策政出多门，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甚至相互矛盾，

随意性比较大，从而减少了政策应有的效能。况且，即使有

相关的规定，这些政策规定往往也只体现原则性，大多仅仅

具有指导性意义，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落到实处。

因此，我国的工业反哺农业必须首先要加强工业反哺

农业、城市支持乡村方面的立法，如农业支持与保护、农业

投资、农业技术推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法的形式把

它固定化，做到以法护农、依法建农和依法促农。

其次，要强调农业投入机制的法制约束，建立支农的长

效机制。要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必须要建立政府对

农业支持保障制度，财政和金融要向农村倾斜，解决农村资

金供给不足问题，以立法手段加强对农业投入机制运营的

有效管理，保障农业长期发展的资金投入，规范投资主体的

投资行为，防止农业投资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以保证农业结

构变革所需的资金来源。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

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没有这一

保证，政府支持和保护农业就是一句空话。但是与中央政

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相比，“三农”方面的支出比重却在

下降。1991 年中央财政给“三农”的投入占中央财政支出

21．3%，到 2004 年比重下降到 10．8%。财政拨发资金可以

为金融资金进入农村市场铺平道路，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

验可以支撑这一观点。日本在二战前存在农村资金短缺，

乡村发展困难的问题，日本通过财政把大量资金投入农村

后，从而盘活了农村资金；韩国在实践中也拷贝了日本的这

一做法。

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货币不足的情况，货币利率偏

高，甚至还存在高利贷现象，这是货币短缺的佐证。尽管

近年来货币供应量大量增加，但主要投向城市，农村所用

财政资金、货币资金不足 10%。因此必须要向农村加大货

币资金的供应力度。一方面要建立信贷对农业的投入机

制，增加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投入，完善农业信贷机制，保障

农业信贷需求。银行（主要是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

信贷资金要优先用于发放农业贷款，保证农业贷款资金能

够及时、足额到位；调整农业信贷结构，增加农业中、长期

贷款的比重。农业中长期贷款占农业贷款的比重应逐步

增加，对中长期农业贷款要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和较长的

还款期限。另一方面，国家给予农业政策性银行资金和政

策扶持。完善利益补偿机制，以实现保本经营；增加政策

性业务资金来源。

第三，要规范农业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行为，确保农业

管理体制法制化、现代化。

各项政策法律出台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执行，

而政府各级管理部门是其中的关键。政府要摆正自己的位

置，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各

级政府要贯彻中央各项利农政策，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

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及有关法律时要充分考虑农民利益，

在支持与保护农业方面，要明确政府的责任，用立法的手段

约束地方财政部门的支农行为，确保其支农资金稳定增加，

及时到位并不得挪作他用。要层层下达，狠抓落实，确保农

民增收。

反哺农业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以农民为主体，不能本末

倒置。日、韩在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这点。在

整个过程中，政府要倡导、扶持、示范、带动，但要始终突出

和激发农民的自发、自助、协同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积极

性与主观能动性，不搞“农业热闹、农村萧条、农民消沉”的

形式主义花架子。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的腐败问题，对“反哺”农

业和政府的职能转变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表

现为：以乱摊派、乱收费来增加农民不合理负担，这一问题

十分普遍；在一些开发区，干部贪污转租土地的现象很严重，

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保障；更有甚者，一些地区的干部为

追求“政绩”，以改革为名，肆意篡改甚至公开违背中央的利

农政策，令人发指。因此，在“反哺”农业和转变政府职能的

过程中，还必须要惩治腐败，使我国各项支农政策不打折扣，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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